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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亏损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

约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

，

５００

万元 亏损

：

２

，

０７０．２４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０．０４

元

～０．０６

元 亏损

：

０．０９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公司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年度预计较同期减亏约

８００

万元，主要原因如下：

１

、投资收益净增加

７４２

万元。 主要系本年度出售持有的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取得

收益

１

，

００２

万元，较同期增加

６８８

万元；持有期间取得分红较同期增加

５４

万元。

２

、营业外收入减少

４２２

万元。 主要系上年度收到淘汰落后产能政府补助

４２４

万元。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底转让房地产相关资产及债务后，较同期相比，公司减少房地产营销费用

投入

７２３

万元。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公司与大股东签订了《终止委托经营合同》，从而退出棉纱业务；加上对色织

产品限产等业务调整，对公司毛利率产生一定影响。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上半年相关产

品价格有明显下降，销售收入较同期下降约

４０％

，经营性增亏约

３００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的数据由公司财务部初步估算得出，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99� � � �证券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2013-015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２４

，

８２８

，

４７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０９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０９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

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

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１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０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７９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五、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地址：青岛市瞿塘峡路

４５

号海富楼三楼

咨询联系人：王幸友、戚兴

咨询电话：

０５３２－８２６５７９８６

传真电话：

０５３２－８２６５７９８６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000403� � � �证券简称:*ST生化 公告编号:2013-034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海岛医药产业园区ＧＭＰ认证

情况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子公司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双林”）汇报，经过两

年多的建设，东海岛医药产业园区土建主体工程已经建设完毕，配套设施和设备基本安装完

毕，目前正处于试生产调试、验证阶段，并在积极筹备试生产。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东海岛医药产业园区

ＧＭＰ

认证进展

按照

ＧＭＰ

认证的有关规定，东海岛医药产业园区的

ＧＭＰ

认证工作包含以下主要步骤：

１．

获得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东海岛基地药品生产许可证。目前已完成生产

许可证现场核查，正在等待试生产许可证的发放，大约需要

１０

个工作日的时间。

２．

取得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药品注册批文。获得生产许可证后将进行试生

产，每个品种需生产三个批次，共需生产

６

个品种，

１８

个批次，该过程为

１

个月；试生产产品首

先需经广东双林自己检验，自检需

１

个月；检验合格后，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现

场检查及抽样，并送抽样样品到指定药检所，药检所对所有品种送检产品检定，该过程需

２

个

月。 检验合格后，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新基地药品生产注册批文，该阶段需

１

个

月。 从试生产到取得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药品注册批文共需

５

个月左右。

３．

获得国家药监局核发的

ＧＭＰ

生产批文。 取得广东省药监局核发药品注册批文后，综合

其他各种认证资料，向国家药监局递交药品

ＧＭＰ

认证申请，国家药监局根据递交申请情况，

安排现场

ＧＭＰ

检查，此阶段需

２

个月左右。 国家药监局赴广东双林进行现场

ＧＭＰ

检查，需十个

工作日，通过检查后核发

ＧＭＰ

生产批文，广东双林方能正式进行产品生产和销售。 核发

ＧＭＰ

生产批文时间需

２

个月左右。 若现场检查发现缺陷，则需改正后再视缺陷及改正情况，重新申

请现场检查，该过程时间尚无法预计。 从取得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批文到获

得国家药监局核发的

ＧＭＰ

生产批文这个过程总共需

４

个月左右。

由于认证时间恰逢春节，估计上述工作还会延长

１

个月左右。 按上述时间计算，整个

ＧＭＰ

认证过程大概需

１０

个月左右，如果各项工作顺利，广东双林东海岛医药产业园区将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正式生产。

二、试生产及

ＧＭＰ

验证申请工作中存的不确定因素和问题

１．

湛江市东海岛工业区起步较晚，各项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进展缓慢，远落后于东

海岛医药产业园区新厂建设要求。 目前，新厂区的供水、供气、排污等配套工程尚在解决之

中，人流、物流道路处于初步建设阶段，致使系统设备的调试、安装、试生产都相应的向后推

迟，

ＧＭＰ

认证预留时间大大缩短。

２．

医药产业园新厂采用新设备、新系统，运用多项新技术，公司员工需要有一个学习、摸

索、熟悉、调试、验证的过程，任一系统或设备不顺利都将影响试生产和

ＧＭＰ

认证。

３．２０１３

年年底需新版

ＧＭＰ

认证的药厂厂家较多，存在排队等待认证情况。 国家药监局根

据申请提交顺序进行

ＧＭＰ

验证审批， 广东双林提交验证申请后， 国家药监局何时进行现场

ＧＭＰ

检查的时间不能确定，有可能较计划有所延长。

因此，

ＧＭＰ

认证时间紧迫，认证任务艰巨，存在不能按期拿到

ＧＭＰ

证书的风险。 广东双林

ＧＭＰ

批文生产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如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时不能及时完成新厂房

ＧＭＰ

认证获得认证证书，广东双林现有厂房将不能再继续生产。 广东双林将会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开始停产，停产时间有可能达到

６

个月。

三、

ＧＭＰ

认证对广东双林经营情况的影响

１．

因为试生产每个品种需生产三批，试生产产品不能进入市场销售，需全部销毁，但所有

生产成本需计入当期成本，预计

２０１３

年利润减少额在一千五百万元至二千五百万元之间。

２．

按上述情况，广东双林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月将不能进行生产。 虽然

２０１４

年新厂投产后产能扩

大，有可能完成目标投浆量，但因为产品检验周期需

３

个月，产品销售存在滞后，所以对广东双

林

２０１４

年度的经营销售业绩会造成较大影响，预计

２０１４

年销售额将减少一亿元，利润将减少

四千万元。

３．２０１５

年广东双林销售将恢复正常，并较

２０１４

年有所增加。

四、风险提示

鉴于目前广东双林东海岛医药产业园

ＧＭＰ

认证情况及以上预测，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将会受其影响出现相应下滑。 广东双林表示将尽力克服现有对东海岛医药产

业园

ＧＭＰ

认证的一切不利因素，争取尽早获得

ＧＭＰ

认证证书。

公司将密切关注东海岛医药产业园

ＧＭＰ

认证工作的进展情况，如有变化公司将及时进行

公告。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403� � � �证券简称:*ST生化 公告编号:2013-035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增长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

万元

）

５１００．００－５４００．００ ３４８１．１２ ４６．５０％－５５．１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０．２０ ０．１３ ４６．１５％－５３．８５％

注：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股改完成后新股本计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

５１００－５４００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约

０．１９－

０．２０

元

／

股。 主要系母公司计提利息较上年同期减少以及子公司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

较上年同期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和减值损失减少，净利润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数据为初步测算，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半

年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督察长变更

注： 以上任职事项已经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督察长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储丽莉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

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

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

过往从业经历

������

１９９９．７－２００１．６

上海物资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投资经营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１．７－２００３．７

李宁体育

（

上海

）

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加入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后

，

历任法

律顾问

、

法律顾问兼董事会秘书

、

监察稽核部副总经理兼董事会

秘书

、

监察稽核部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从业资格

、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证书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３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督察长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李彪

离任原因 工作需要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

，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命李彪先

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

详情请参阅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披露的相关

公告

。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已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监局报告。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7月12日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注： 以上任职事项已经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李彪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８４．７－１９９１．９

内蒙古大学经济系 讲师

１９９３．７－２００８．１２

中国证监会海南证监局 处长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加入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后

，

历任督察

长助理

、

督察长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李彪先生未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其任职事项将按规定向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报备。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7月12日

2013年 7 月 12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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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公告

[2008]38

号）以及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关于长期

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的相关规定，经与相关托管银行商定，本公司决定自

2013

年

7

月

11

日起对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神州泰岳（股票代码：

300002

）采用指数收

益法进行估值。

待以上股票复牌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7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66� � �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13-032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以当

面送达、电话、传真、邮件的方式于

2013

年

7

月

1

日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7

月

10

日以现场

会议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当出席的董事

9

人，实际出席的董事

9

人，公司部分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现场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张益胜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张益胜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 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薛晓民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职务， 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1

、张益胜、薛晓民、吕桂霞、蔡孟杰、孙晓波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张

益胜先生为主任委员。

2

、孙晓波、吕桂霞、毕建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孙晓波先生

为主任委员。

3

、刘权、孙晓波、于培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刘权先生为主任委

员。

4

、吕桂霞、刘权、梁志齐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吕桂霞女士主任委

员。

以上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

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薛晓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同期，简历详见附件。

五、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李铁军、李方荣、蔡孟杰、李国君、尹笠

佥、刘建明为公司副总经理，毕建涛为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聘期三年，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

同期，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六、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李铁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

年，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同期，简历详见附件。

李铁军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0435-6236009

传真：

0435-6236009

电子邮箱：

junlitie@sina.com

联系地址：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

17-20

号

七、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

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姜永华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

人，任期三年，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同期，简历详见附件。

八、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秘书提名，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丁富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三年，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同期，简历详见附件。

丁富君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0435-6236050

传真：

0435-6236009

电子邮箱：

dfj1010@sina.com

联系地址：吉林省集安市文化东路

17-20

号

九、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将部分超募资金

10,000

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提供了所需流动资金。 该方案的实施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预计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

节约财务费用约

275

万元。 该方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该方案有利于

实现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使用超

募资金中的

1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详

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十、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

、民生证券关于益盛药业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附件：

1

、张益胜：男，

1956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集

安市精铸厂厂长、集安市就业局副局长、集安制药厂厂长、集安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同时兼任集安市益盛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吉林省集韩生物肥有

限公司董事长、集安市益盛永泰蜂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张益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85,785,04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88%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张益胜先生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

、薛晓民：男，

1958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集

安制药厂研究所所长、副厂长、集安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益盛药业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薛晓民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2,630,40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9%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任职条件。

3

、李铁军：男，

1960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工程师。 曾任集安制

药厂财务科长、集安制药有限公司财务部长，益盛药业董事、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兼董事会秘书。

李铁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1,885,95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5%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任职条件。

4

、李方荣：男，

1955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集

安制药厂技术员、集安制药厂副厂长、集安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生

产总监。

李方荣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2,481,51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任职条件。

5

、蔡孟杰：男，

1970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任珠海丽珠集团

业务员、东北办主任、华东区经理；广东中瑞医药有限公司华南区经理、副总经理；江苏济川制

药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步长集团营销中心副总裁、神州制药执行总经

理、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副院长；北京中证万融医药投资集团集团董事、副总裁、营销中心总经

理。 现任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营销总监。

蔡孟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6

、李国君，男，

1960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集

安制药厂技术科科长、集安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董事长助理、监事会主席，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工程总监，同时兼任吉林省集韩

生物肥有限公司董事。

李国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2,996,94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6%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任职条件。

7

、尹笠佥：男，

1960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集

安制药厂技术科科员、技术科科长、厂长助理、副厂长、集安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

副总经理兼研发总监。

尹笠佥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2,564,2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6%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任职条件。

8

、刘建明：女，

1958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执业药

师。 曾任集安制药厂植物化学研究室主任、集安制药有限公司植化室主任、益盛药业副总工程

师、总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

刘建明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

16,262,2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37%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任职条件。

9

、毕建涛：男，

1970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政工师。

曾任中国农业银行集安市支行会计、信贷员；集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稽核员、科员、业务科

长；吉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驻通化办事处信贷资金科科长、综合业务指导部部长。 现任吉林

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毕建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10

、姜永华：男，

1957

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集安制药有限公司提取车间主任、吉林省集

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取车间主任、企管部部长、审计监察部部长，现任本公司内部审计

部部长。

姜永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11

、丁富君：男，

1983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本公司证券部

职员，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丁富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566� � �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13-033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以当

面送达、电话的方式于

2013

年

7

月

1

日向各监事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7

月

10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

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当出席的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的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全体监事共同推举的肖波华先生

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

议案》。

同意选举肖波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二、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公司使用

10,000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也没有损害股东利益；有助于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同意公司使用

10,000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66� � �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13-034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益盛药业

"

或

"

公司

"

）于

2013

年

7

月

10

日召

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现就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总额及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294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2,76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9.90

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1,101,240,0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39,221,172.21

元，超

募资金总额为

762,893,772.21

元。

根据公司

2011

年

4

月

12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归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2,600

万元归还银行贷款，

7,000

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根据公司

2011

年

7

月

30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7,514.57

万元对集安市益盛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进行增资；本次会议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使用超募资金

7,000

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2012

年

1

月

31

日已将上述

7,000

万元全部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根据

2011

年

8

月

19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用于

<

非林地栽参扩建项目

>

的议案》及《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

<

人参饮片加工项目

>

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42,338.60

万元用于投资建设

"

非林地栽参扩建项目

"

及

"

人参饮片

加工项目

"

。

根据

2011

年

10

月

21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

入股集安市永泰蜂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同时使用超募资金

2158.24

万元投资入股集安市

永泰蜂业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公司

2012

年

6

月

6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5,000

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已将上述

5,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根据公司

2012

年

12

月

18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继续使用超募资金

5,000

万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并

于

2013

年

6

月

17

日已将上述

5,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根据公司

2013

年

3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2013

年

4

月

10

日召开

2013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

于

2013

年

7

月

5

日与中国农业银行集安市支行签订了 《中国农业银行理财产品认购

/

申购委托

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500

万元，购买该行

"

本利丰天天利

2013

年第

1

期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

品

"

。

截至目前，公司未安排使用的剩余超募资金为

111,779,672.21

元。

二、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鉴于公司发展需要和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产品研发及原材料采购等资金的投入越来越

大，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募

集资金项目建设所需资金的前提下，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需求，公司拟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

1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方案有利于实现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也没有损害股东利益，预计本次

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275

万元。

三、相关承诺内容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使用期满后，公司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本次超募资金中的

1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公司将部分超募资金

10,000

万元暂时性

补充流动资金，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提供了所需流动资金。 该方案的实施符合公司发展的需

要，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从内容和程序上，该方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该方案有利于实现

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使用

10,000

万

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

10,000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也没有损害股东利益；有助于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同意公司使用

10,000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四）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核查意见认为：益盛药业本次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经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和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行为，并承诺在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使用期

满后，公司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基于上述意见， 本保荐机构对益盛药业使用

10,000

万元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事项表示无异议。

五、 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民生证券关于益盛药业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66� � �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13-� 048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将于

2013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15:00-

17:00

举行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当天将围绕公司治理、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

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

"

一对多

"

形式的沟通与交流。 同时，从

2013

年

7

月

17

日

-2013

年

7

月

25

日期间，将作为公司

2013

年董秘值班周，在此期间公司将通过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

irm.p5w.net/dqhd/sichuan/

），在线及时回答投资者的问题。

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

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四川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irm.p5w.net/dqhd/

sichuan/

），参与公司本次集体接待日。 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吴薇女士、财

务总监邹军先生、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李波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35� � �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2013-016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3

年

6

月

20

日，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更名的议案》。 经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和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已完成相关变更登记手续，现将公司更名事

项公告如下：

一、更名前公司中文名称：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

Haikou Agricul－

ture & Industry & Trade(LUONIUSHAN

）

Co., Ltd.

。

更名后公司中文名称：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

Luoniushan Co., Ltd.

。

二、公司注册号、企业住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经营范围等其他内容均不变；公司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证券简称和证券代码保持不变，仍为

"

罗牛山

"

和

"000735"

。

特此公告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股票简称：涪陵电力 股票代码：600452� � � �公告编号： 2013-017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吸收合并及工商登记

注销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关于调整压缩产权级次方案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编号

2012-37

号

公告）的相关要求，公司已完成对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市耀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耀

涪公司

"

）的吸收合并，同时耀涪公司完成了工商登记注销。

本次公司对耀涪公司的吸收合并以及耀涪公司的工商登记注销完成后， 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210� � �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编号：临2013-018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宜后续进展的公告

根据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30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与公司控

股股东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续签相互担保协议并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详见

2013

年

5

月

31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

"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的内容，公司与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紫江

集团

"

）约定相互提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7

亿元额度，该担保的后续进展如下：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为紫江集团向上海农村商业银行闵行支行申

请

435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期限为

2013

年

7

月

11

日至

2013

年

11

月

11

日，利率为半年

期基准利率下浮

5%

。 该项担保为原担保到期后的续保。

截止目前， 公司为紫江集团提供担保

38480

万元， 占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净资产的

10.62％

；紫江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17163.23

万元，为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10

亿

元。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7月12日


